石马镇党政办公室

关于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的

通知

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企业:

为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的通知》（淄安办发〔2019〕49号）、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的通知》（博安办发〔2019〕75号）精神，全面加强我镇火灾防控水平，经研究决定，即日起至2020年全国两会结束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现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在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百日严打”集中整治行动成效基础上，结合彩钢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排查重点区城、重点场所消防安全隐患，切实改善全社会消防安全环境，坚决防止各类重特大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检查重点

重点区域:各村城乡结合部，人群集中区域及周边。

重点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小企业小作坊，彩钢板建筑，出租屋、群租房，“三合一”场所。

三、方法步骤

(一)排查摸底阶段(2019年11月15日前)。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对重点单位、重点场所进行一次梳理，摸清单位底数，全部登记造册，组织单位整改落实。对于排查摸底过程中发现的隐患，要边查边改，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采取有效防范和监控措施，限期予以整改，确保限期整改到位。

(二)集中整治阶段(2019年11月16日至2020年1月31日)。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行为，要列明整改计划，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时限，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全国两会结束)。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回头看”对照摸排台账逐个验收过关，确保摸排到位，整改彻底，进一步巩固专项检查成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分析研判辖区内消防安全形势，充分发动基层群众组织等多元力量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要建立联动协作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和信息互通，形成工作合力。

(二)深化教育培训。各村、镇直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阵地，教育引导公众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章制度，了解掌握安全防范、灭火常识和火灾逃生自救技能。各类企业要加强消防应急资源配备和值班巡逻，制定完善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加强全员特别是新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和岗位应急技能培训，使其熟知火灾风险、熟悉逃生路线、熟用消防器材，切实提升员工检查消除火灾隐患和第一时间先期处置火灾险情的岗位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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